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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
聯絡人：吳芷恩
聯絡電話：02-87712879
電子郵件：kbwu07@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7日
發文字號：營署建管字第11211585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二 (1121163680_1121158578_112D2032398-01.pdf、

1121163680_1121158578_112D2032399-01.pdf)

主旨：有關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如附件1，以下簡稱本規範）第6點規定事項，請協助

公告並周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2年6月15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20808294號函檢

附112年第1次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業

務聯繫平臺會議紀錄辦理。

二、按本規範第6點第1項規定：「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檢

具下列表件陳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始得開放使用；異動

時亦同：……（六）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CNS 

17020或ISO/IEC 17020)之檢驗機構（以下簡稱檢驗機構）

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檢驗機構未達五家

時，得由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電

機技師、機械技師等之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公會

出具檢驗報告。但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未發布檢驗標準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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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附檢驗報告。」查前揭檢驗機構尚未達5家，依本規

範第6點規定遊樂設施之檢驗報告，可由貴會所屬會員之事

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公會出具，為利場所主管機關

及業者執行，請貴會協助公告周知所屬會員有關本規範事

宜。

三、另查本規範目前涉及之國家標準包含（一）CNS20187充氣

式遊戲設備、（二）CNS17842遊樂載具及遊樂裝置之安全

等2項國家標準，其內皆有列明相關檢驗項目，隨函檢附本

署依據前揭國家標準內容所列之「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

檢驗項目」及「充氣式機械遊樂設施檢驗項目」（如附件

2）內容供參，惟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

種類眾多，個別應注意及檢驗項目仍須回歸專業技師審

認，並於檢驗報告中增減檢驗項目，用以維護民眾使用之

安全。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電機技
師公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台北市
機械技師公會

副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教
育部、文化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商業司、交通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民政司、消防
署、本署公共工程組、建築管理組(均含附件)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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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建築管理組
最後更新⽇期：2020-07-06
內政部107.10.8台內營字第1070814590號令訂定
內政部109.7.6台內營字第1090809304號令修正第六點規定，⾃即⽇⽣效

⼀、為維護⺠眾使⽤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以下簡稱遊樂設
施）之安全，防⽌傷害事件發⽣，特訂定本規範。

⼆、遊樂設施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該設施所設置場所之中央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前項主管機關之主管場所，規定如下：

（⼀）營建主管機關：主管公園、綠地及廣場等場所。

（⼆）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公私立幼兒園、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等場所。

（三）文化主管機關：主管文化類博物館、展覽場館、文化中⼼、藝術中
⼼、表演場館、⽣活美學館及其他具文化功能之文化機構等場所。

（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體育場館。

（五）⺠政主管機關：主管登記有案之宗教場所。

（六）經濟主管機關：主管百貨商場、賣場及市場（含攤販集中場）等場
所。

（七）衛⽣主管機關：主管餐飲業及醫療院所等場所。

（八）社政主管機關：主管社會福利機構。

（九）觀光主管機關：主管風景區管理機關所轄據點、觀光旅館業、旅館
業、⺠宿及觀光遊樂業等場所。

（⼗）農業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主管森林遊樂區及農（牧）場
等場所。

（⼗⼀）其他場所設置遊樂設施之主管機關，為各場所之主管機關。

三、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遊樂設施之監督、協調、管理、稽查及統籌等相
關事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遊樂設施之管理及稽查等相關事
宜。

涉及中央及地⽅⽬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依法應由中央及地⽅⽬的事業主
管機關掌理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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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規範適⽤於設置各場所之充氣式遊樂設施（含CNS20187充氣式遊戲設
備）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但不包含設備及商品類遊樂設施。

五、遊樂設施設置之場所，應符合⼟地使⽤相關法令規定。
遊樂設施之設計、製造、安裝、檢查及維護，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者，應參酌國際（區域性）標準、法規、
其他國家標準或該設施使⽤說明規範辦理。

六、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檢具下列表件陳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始得開放使
⽤；異動時亦同：

（⼀）遊樂設施設置場所基本資料：包含設置位置、範圍、遊戲設施種類及
數量、設置平⾯圖（含緊急逃⽣路線）、設施設置期間、設施防護措
施規劃、設施緩衝距離、遊樂設施管理⼈員及使⽤者年齡或⾝⾼體重
之限制等資料。

（⼆）出廠證明及遊樂設施使⽤說明規範。

（三）附設遊樂設施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四）遊樂設施⾃主檢查表（如附件⼀）。

（五）告⽰牌樣式：應標⽰使⽤注意事項及發⽣事故傷害緊急聯絡機制（如
附件⼆）。

（六）財團法⼈全國認證基⾦會認證 (CNS 17020或ISO/IEC 17020)之檢
驗機構（以下簡稱檢驗機構）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檢
驗機構未達五家時，得由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技師、結構技
師、電機技師、機械技師等之事務所、⼯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公會出具
檢驗報告。但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未發布檢驗標準者，免附檢驗報
告。

遊樂設施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額適⾜建議⽅案，規定如下：

（⼀）每⼀個⼈⾝體傷亡：新臺幣六百萬元。

（⼆）每⼀事故⾝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最⾼賠償⾦額為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七、申請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注意下列事項：

（⼀）活動主題或內容有多數兒童、年⻑者或⾝⼼障礙者參與時，應強化無
障礙設施、輔助器具（含輪椅、助⾏器等）、流動廁所、防滑地磚、
⽌滑墊、扶⼿及安全護欄等。遇有緊急事故發⽣時，應優先疏散兒
童、年⻑者及⾝⼼障礙者。

（⼆）活動需要之安全管理⼈⼒、器材、裝備及相關設施之配置比例，應視
活動場地特性、活動規模、性質、參與活動⼈數規模及性別比例，為
適當及合理之規劃。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90809304-1.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9080930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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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於活動前與主管機關及轄區災害應變機關相互聯繫並建立緊急通報
機制。

（四）活動前預知有颱風警報、豪雨特報或強風等不適舉辦活動之天候，或
活動進⾏時遇天然災害發⽣時，得參酌天然災害停⽌上班及上課作業
辦法，視情形順延或取消活動之進⾏。

（五）於遊樂設施使⽤前，應召集相關⼯作⼈員辦理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講
習，講解使⽤時須提⽰之事項、各種災害、緊急事故或突發狀況應變
及處置措施，並實施事故傷害防制教育及相關訓練，增進⼯作⼈員安
全急救技能。另於使⽤前完成各項勘查、檢查、模擬、實地訓練及演
練，以保障遊樂設施使⽤者之安全。

（六）設置場所應備置急救⽤品（含優碘、剪⼑、繃帶、無菌紗布、無菌棉
籤、透氣膠帶、OK繃、⽣理食鹽⽔、急救⼿冊及冷⽔袋等），並注意
使⽤期限、保存⽅式及定期更換。

（七）對遊樂設施使⽤者於使⽤前宣導安全訊息並公告周知。

八、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置遊樂設施管理⼈員，其資格及職責如下：

（⼀）應負責遊樂設施經常性之保養及修護，並符合下列資格之⼀：

1.機械⼯程技師或電機⼯程技師考試及格者。

2.依電匠考驗規則規定，經甲種或⼄種電匠考驗合格者。

3.室內配線、電器修復、⼯業配線、變壓器裝修、旋轉電機裝修、旋
轉電機燒線、靜⽌電機燒線、升降機裝修、機械停⾞設備裝修、⽤
電設備檢驗、機電整合、汽⾞修護、重機械修護或內燃機修護等之
各級技術⼠技能檢定合格者。

（⼆）應於開放使⽤期間，每⽇⽬測檢查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發現顯有
不安全情事，應立即進⾏維修及保養或停⽌使⽤並立即通報業者及主
管機關。

（三）按⽉依遊樂設施⾃主檢查表（如附件⼀）辦理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
之檢查，並填妥表件，其保存期限為五年。

九、為確保遊樂設施安全，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辦理事項如下：

（⼀）遊樂設施相關法規或檢驗標準發布後，應每六個⽉委託檢驗機構檢驗
遊樂設施，並製作檢查報告，該檢驗報告應⾄少保存五年。

（⼆）投保附設遊樂設施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屆滿時，應予續
保。

⼗、主管機關應⾃⾏或依法規委託檢驗機構、法⼈或團體依遊樂設施稽查檢核表
（如附件三）辦理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安全稽查；必要時，得會同⼯務、
消防、衛⽣、環保、建管等相關⽬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消費者保護官辦理聯合
稽查，並填寫遊樂設施聯合稽查檢核表（如附件四）。
前項安全稽查，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併同維護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辦
理。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70814590-3.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7081459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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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彙整第⼗點稽查之相關紀錄，詳列違反本規範事實，依法處
理，並列管追蹤，輔導限期改善。

⼗⼆、遊樂設施發⽣危害⺠眾安全之情事，主管機關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三⼗三
條⾄第三⼗八條及第五⼗七條⾄第五⼗九條或其他法令處理之。

發布⽇期：2020-07-06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檢驗項目 

遊樂設施名稱: 依循標準:CNS-17842 

項 檢驗項目 符合 未符合 備註 

1 
應詢問控制者是否有任何構件，顯示對載具安全操

作很關鍵之過度磨損、損壞或其他不規則現象。 

   

2 
應檢驗裝置之結構是否有變形，即挫曲、彎曲或凹

陷之構件，鬆動或遺漏之零件。 

   

3 

應檢驗結構構件是否劣化，例:鋼之生鏽、木材/膠

合板的腐爛、纖維強化複合材料之剝層或撕裂，或

紡織膜的惡劣化。 

   

4 

應當暴露所選擇之安全相關構件，並依裝置紀錄或

手冊的要求拆解後，進行相關檢驗，且評鑑其是否

適合繼續使用。 

   

5 
安全相關之銲接、螺栓、銷及接頭，應檢驗是否有

裂縫、移動或過度磨耗之跡象。 

   

6 釘子或螺栓應檢查是否有腐蝕。    

7 
應檢查可能損傷結構負荷承載能力之裂縫、損壞或

遺漏元件。 

   

8 

NDT(非破壞檢測)應依 NDT 之時間表及人員，依

ISO9712 執行。NDT 報告應由檢驗團體審查並包含在

裝置紀錄中。 

   

9 
應檢查任何液壓或氣壓系統中之缺陷，且若相關，

檢查壓力是否符合設計規格。 

   

10 
所有乘客拘束裝置及其上鎖系統及/或上閂系統，應

查證其正確運作及狀況。 

   

11 
依據 IEC60204-1 及其他適用標準之電氣設施，應檢

驗及試驗之。 

   

12 

應進行功能試驗，檢查運轉中之設備(若有必要，應

具代表性負荷)，並應檢查安全相關控制之有效操

作。所做之觀察應與手冊中所設定之操作規範(例:

速率控制、停止裝置及聯鎖裝置)進行比較。 

   

13 
應確保運動安全包絡線及安全距離沒有受到縮減或

不可能受到縮減。 

   

14 
完成令人滿意之功能試驗後，應簽署並核發營運期

間檢驗報告。 

   

15 
控制者應在裝置紀錄中輸入檢驗報告之紀錄，並保

留一份副本作為裝置紀錄之一部分。 

   



16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檢驗技師簽章:            

 

 

檢驗結果:  



充氣式機械遊樂設施檢驗項目 

遊樂設施名稱: 依循標準:CNS-20187 

項 檢驗項目 符合 未符合 備註 

1 位址是合適的。    

2 所有錨定裝置是牢固及就位。    

3 輔助設備置於適當位置(例:衝擊吸收墊)。    

4 織物或縫合處無明顯的孔或裂縫。    

5 使用正確的鼓風機。    

6 
內部空氣壓力足以提供堅實及可靠的基腳(或基

礎)。 

   

7 無外露的電氣零件及無磨損的電纜。    

8 插頭、插座、開關等無損壞。    

9 連接管與鼓風機牢固連接。    

10 鼓風機安全地就位及其完整的防護網。    

11 適當時，先前之檢驗報告及證書。    

12 充氣式遊戲設備與鼓風機之識別(例:序號)。    

13 錨固系統之磨損、裂痕或擦傷。    

14 符合設計規範的錨定裝置或壓載物之類型與數量。    

15 充氣結構之織物的磨損或裂縫。    

16 圍牆與塔(當安裝時)之堅固性及垂直性。    

17 內部接頭的磨損與撕裂，特別是鬆脫或裸露端。    

18 床縫合處、圍牆與床縫合處，及圍牆與塔連接處。    

19 於鼓風機進氣及排氣口之防護網。    

20 葉輪與鼓風機外殼之情形。    

21 配線及/或安裝之情形。    

22 油箱蓋定完整(燃油引擎鼓風機)。    

23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檢驗技師簽章: 

 

 

檢驗結果: 


